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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司机在代驾过程中出了事故

2015年9月的一天，宁波某公司总经理李某委托某代驾平台提供
代驾服务，代驾平台指派了司机邹某前去驾驶车辆。谁知，邹某驾驶
车辆行驶至海曙区某路口时，与另外三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造成了
四车受损，其中，代驾车辆车损10万余元，另外三辆车车损8000余元。

交警部门认定，代驾司机邹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车辆维修完
毕后，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赔付，共计11万余元。

然而，在2016年11月，保险公司到海曙法院起诉代驾平台，要求
法院支持其代位求偿权，判决代驾平台赔偿其财产损失11万余元。法
院受理此案后，保险公司又追加代驾司机邹某作为案件第三人。今年
3月，海曙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保险公司和代驾平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
和第三人均到庭参加诉讼。

代驾司机出事故，到底该谁来赔？
法院：代驾司机是合法驾驶人，不用赔

代驾平台派出的司机在代驾过程中出了事故，交警认定，代驾司机负
全责。代驾车辆的保险公司向车主理赔之后，把代驾平台和代驾司机起
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近日，海曙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
原告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一审驳回了保险公司诉求

在车辆损失险方面，原被告双方争议较大，主要争议焦点
在于，邹某是否是车辆损失险的被保险人，以及《服务信息确
认单》的约定如何认定，被告和第三人赔偿后，原告是否可行
使代位求偿权。

对此，法院认为，车辆损失险属于财产保险，本案中，车辆
损失的保险利益为被保险人对涉案车辆的所有权而享有的经
济利益，邹某并不具有该经济利益，也不存在对保险车辆的占
有利益，因此不能享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服务信息确认单》中相关限责条款，是对存在被保险车
辆自有商业保险、代驾公司投保代驾责任险情形下，在事故发
生前，对保险适用顺序及被告代驾平台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
一种约定，该约定并未加重合同相对方的责任或排除合同相
对方的权利，也未违反法律法规，并非无效条款。

服务单由邹某在提供代驾服务前交李某签字确认，并交
李某保存，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也同意按上述约定进行理
赔，且被保险人、代驾平台事实上履行了相应条款。由被保险
人就其车辆损失自行向原告进行理赔，再由平台赔偿车辆次
年机动车辆保费上浮部分费用、车辆修理期间代步费用，另由
邹某自行赔偿了1000元。

代驾平台、第三人与被保险人就事故处理达成的相应协
议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各方当事人有约束
力。被告、第三人向被保险人履行了赔偿义务，被保险人也未
双重获利，原告不具有代位求偿的事由。

法院认为，代驾尤其是酒后代驾作为社会倡导的一种方
式，代驾公司通过购买代驾责任险等形式合理分摊经营风险，
并未免除代驾公司的赔偿义务，也平衡了保险人的保险赔偿
义务，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较为符合保险人、被保险人、代
驾平台三者利益关系，对提高社会文明，减少交通事故有积极
意义。

综上，法院认为，原告主张代位求偿并无事实和法律依
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记者 王思勤

法院认定代驾司机也是合法驾驶人

本案中，原告主张代位求偿的主要内容有三项，交强险、商业三者
险和车辆损失险。法院法官对这三项一一进行了梳理和解读。

在交强险方面，法院认为，交强险是法定强制责任险，除了无证驾
驶、醉酒驾驶、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等几种法定情况外，保险公司承
担的是法定的、终局性的赔偿责任，不发生代位求偿。

据相关法律，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本案
中，李某是投保人（即宁波某公司）的总经理，他委托第三人邹某代为
驾驶投保车辆，符合“投保人允许”的条件。邹某作为代驾司机，具备
投保车辆相应的驾驶资格，符合“合法驾驶人”的条件。因此，邹某是
投保车辆交强险的被保险人，根据保险法代位求偿权的规定，保险人
不得向被保险人代位求偿；

在商业三者险方面，原告提供的保险合同中写明，保险期间，被保
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致
使第三者遭受损失的，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保险
人依合同约定，对超过交强险的部分负责赔偿。

该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是何地位未约定，现
行法律对此也无规定，法院认为，商业三者险属于责任保险，邹某作为
投保车辆的合法驾驶人，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
险利益，享有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保险人不得代位求偿；且邹某对第
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属于本案商业三者险的
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应予以赔偿，否则保险人应直接拒赔，而非赔偿
后再向合法驾驶人代位求偿；此外，原告提供的商业三者险保险条款
中并未约定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说明代位求偿权不适用于本案的
商业三者险。

代驾平台称已履行相关服务协议

在庭审时，作为原告的保险公司认为，其已按照保险合同向被保
险人进行了赔付，共计11余万元。被告接受委托，指派司机提供代驾
服务，与被保险人形成了有偿委托关系，代驾司机在代驾服务过程中
发生事故，造成代驾车辆与三者车损失，构成了对被保险人财产的侵
权，被告作为代驾司机的雇主，依法应负赔偿责任。

被告代驾平台则辩称，被告与被保险人在服务前达成的《服务信
息确认单》是合法有效的，确认单背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有加黑
加粗的条款，其中一条约定了发生交通事故的解决方式。发生事故
后，被告与被保险人均履行了该协议，被告就该事故向自身所投保代
驾责任险的保险公司要求理赔，并将赔偿款2000余元如数交付被保险
人，被保险人接受，这表示对方认可了该事故的解决方式，原告无行使
代位求偿的基础。此外，第三人是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员，具有
被保险人的地位，应排除在可被代位求偿的对象之外，因此，原告对第
三人进行代位求偿也无依据。

第三人邹某则答辩称，自己在代驾前，让李某在《服务信息确认
单》上签字，该确认单中约定，出现交通事故先走车主自己的保险；事
故发生后，他也与李某达成了口头协议，约定事故发生后由被保险人
的保险理赔，被告赔偿了被保险人来年保费上涨和车辆维修期间代步
费用的相应损失；另外，他也自行赔偿李某1000元，由此认为，被告、第
三人已经赔偿了被保险人的损失，原告不应代位求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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